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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印发<学生志愿服务管理暂

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教思政[2015]1 号）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

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》精神，推动学生

志愿服务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建设，加强学生志愿服

务管理，进一步推进立德树人，提高学生社会实践能力，增强

学生社会责任感，深化我校教育教学改革，充分发挥劳动教育

育人功能，弘扬劳动精神，教育引导学生尊重劳动，全面推进

素质教育、劳动教育和第二课堂成绩单建立，特制订本管理办

法： 

一、总体目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“课外志愿服务与拓展实践”的基本内容是以开发大学生人

力资源为着力点，进一步整合深化教学主渠道外有助于学生提高

综合素质的各种活动、工作项目以及劳动活动。该管理办法旨在

帮助广大学生完善智能结构，促进学生在第二课堂的发展，培养

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使其全面成长成才，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

的高水平育人体系。该实践办法经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审核认定，

纳入中方毕业审核条件之一，学生在大一学年需完成 20 个学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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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二与大三学年完成剩余 20 个学时，大学四年内达到志愿服务

与拓展实践时间 40 小时为合格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  

学校成立学生素质拓展认证机构，学生素质拓展的认证机构

分三级： 

（一）在学生事务部校团委成立校学生素质拓展中心，该中

心负责课外志愿服务与拓展实践活动的认证与学时的审核，由学

生事务部牵头，教学部、国情中心、英语语言中心、职业发展中

心、学生学术支持中心、校友会、国际学习中心、图书馆、招生

办公室、后勤部、教育发展基金会、科研办共同参与。 

（二）学生素质拓展中心配合学校劳动教育委员会，根据劳

动教育实施细则，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。 

（三）在校团委指导下的团委学生委员会成立素质拓展部，

负责课外拓展或劳动活动的组织与维护。 

三、活动体系 

 “课外志愿服务与拓展实践”包含六个方面。全日制普通本

科在校生，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 ，在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、志

愿服务与日常生活劳动、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、社团活动与社会

工作、科技学术与创新创业、技能培训等六个方面，参与活动并

奉献时间和智力、体力、技能等，被视为参与课外拓展与生活劳

动。其中，学生需完成 20 学时的“志愿服务与日常生活劳动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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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 20 学时可在其他五个活动类别中自由选择并完成。 

（一）“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”主要指学生参加党、团组织

相关的活动。 

（1）参加党章学习坊、时政讨论会等活动。 

（2）入党积极分子参与校园课外实践活动。 

（3）团支书参与团支部管理，组织开展团支部活动。 

（4）团员参与团支部组织的活动等。 

（二）“志愿服务与日常生活劳动”主要指学生组织或参加

的校内外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与劳动教育相关的活动等。 

（1）报名参加由校团委或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的各类校园

内的志愿者活动等。 

（2）参加与劳动教育相关的主题讲座、参观学习、集体性公

益性的体力劳动和服务等。 

（3）参与文明寝室建设，通过每月寝室卫生评比。 

（4）参加校园外公益组织开展的社会志愿服务项目等。 

（5）参加各类社会实践项目。 

（三）“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”主要指学生参与的文体艺术

活动和取得的成绩，以及有益于身心健康发展的其它活动。 

（1）参加由校艺术团开展的各类文艺演出活动、比赛，彩排

等。 

（2）艺术类社团或个人在校园内有组织的进行文艺表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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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参加校园内外各类体育竞技赛事并获得成绩。 

（4）参加各文体类赛事或演出获得优秀成绩。 

（四）“社团活动与校园工作”主要指学生组织或参与的社

团活动，所担任的学生干部职务及在组织、管理能力方面的锻炼。 

（1）学生组织或社团学生干部参与组织并开展各类校园文

化活动。 

（2）学生参与有教育意义的校园文化活动或课外学习工作

坊等。 

（3）校园开放日、体验日、校园游览等。 

（4）参与学校开展的咨询会、宣讲会等。 

（五）“科技学术与创新创业”主要指学生课外从事的创新

创业活动以及在参加各级各类学术、科技、创业等比赛中取得的

成绩。 

（1）参与职业规划大赛，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。 

（2）参加专业学术相关的竞赛。 

（3）参加职业发展中的组织的寒暑假实习活动（计入劳动

教育专业实践劳动学时） 

（六）“技能培训及其它”主要指学生参加各类技能学习、

培训与讲座类活动。 

（1）参加校内开展的各类讲座、研讨会、工作室活动等。 

（2）参加校学术支持中心开展的技能学习工作坊或学习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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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分享会等（不包括一对一朋辈辅导）。 

（3）参加由校医务室开展的急救培训等活动。 

（4）参加由英语语言中心开展的英语竞赛等活动。 

（5）参与学校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各类公益活动。 

 

四、认证与记录   

（一）素质拓展中心以温州肯恩大学企业号 One Stop Service

（ONCE）系统中的“课外志愿服务与拓展实践”模块为平台，统

一在该平台进行活动的发布与管理。 

（二）学生参加活动体系中具有素质拓展和课外学习意义的校

内外活动，需通过温州肯恩大学企业号 One Stop Service

（ONCE）系统中的“课外志愿服务与拓展实践”平台，报名参加

活动，进行签到与签退的操作方式记录课外拓展学时，或通过提

申请来记录课外拓展学时，具体操作方法： 

(1) 学校发布的的活动：由负责活动的学校部门在系统平台上

发布活动，并设置活动管理员。学生可在首页中查看活动并选

择活动进行报名，报名成功后，在活动规定的时间，前往活动

地点参加。活动开始时，由活动管理员发布签到码供学生签

到，期间正常进行活动。活动结束后发布签退码，学生扫码签

退后，时间将自动计入个人账号。 

(2) 校外个人参与的活动：学生自发性的参与校外的各类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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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符合本制度规定的六个方面，可在课外志愿服务与拓展实

践平台中的“校外活动”一项进行申请。可个人申请或与团队

进行统一申请，申请时需附上活动组织方提供的参与证明，如

实写明日期与时长，活动内容等。提交申请后，由团委素质拓

展认证中心进行审批，审批通过后，时间将自动计入系统。 

(3) 学生如休学、复学或赴美肯交换期间，可参加校外活动活

参加美国肯恩大学校内组织开展的活动，活动后收集证明材

料后，可在 ONCE 系统中的“校外活动申请”中进行时长申请。 

（三）所有关于学生参与课外志愿服务与拓展实践的内容都将

记录在温州肯恩大学企业号 One Stop Service（ONCE）系统中的

“课外志愿服务与拓展实践”平台，并以平台中记录的数据为

准。 

 

五、风险防范与管理   

学生或学生工作人员在课外志愿服务与拓展实践认定记录

中弄虚作假的，校学生素质拓展认证中心将根据学生行为规范与

学生守则，给予相应的严肃处理，并予以通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本办法由温州肯恩大学学生事务部与校团委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温州肯恩大学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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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力与服务中心 

学生事务部 

2022 年 6 月 31 日 


